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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三江并流”区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为了提升“三江并流”区域生态保护行政执法的
效率、降低行政执法成本，促进“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文章运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案例分析等
研究方法，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共生理论、协同理论分析了“三江并流”区域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构建的理论依
据，通过对国内外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的典型案例分析，为“三江并流”区域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的构建提供
经验借鉴，最后提出“三江并流”区域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构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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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向南延伸至云南西北部横断山脉
纵谷之中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自北向南并肩奔流，穿行
于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间，被称为“三江并流”。“三江并流”
区域在２００３年年７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自然
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三江并流”区域内有白茫－梅
里雪山片区、老君山片区等，共８个保护片区，涉及迪庆藏族
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丽江市、保山市、大理白族自治
州５个州市的１１个县区。“三江并流”是一个集流域、山脉、
民族地区于一体的特殊区域，因此，“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执法活动的开展具有复杂性。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
和生态保护环境的正外部性，决定了“三江并流”区域的生态
环境保护需要大理、迪庆、怒江、丽江、保山五州市的协同合
作。在此背景下，“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执法机
制的构建势在必行。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当前，学界关于“三江并流”的研究主要是从旅游、环境

科学、地理、生物、地质等学科角度展开，主要研究“三江并
流”区域的生物资源、生态价值、旅游资源等，从法学的视角
研究“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属空
白。国内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执法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
较多，相关的研究有基础理论研究，有实证研究，也有案例研
究等。近些年，生态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的研究更是成为
环境法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一，基础理论研究。肖爱等
（２０１４）认为，区域环境“协同法治”的基本法理包括核心内涵
（区域民生为本、区域权力的有序规束以及区域利益的动态
均衡）和基本要素（实质要素和形式要素）两个方面；邓小兵
（２０１８）认为，环境的跨部门综合执法与跨区域联合执法有不
同，但两者又密切相关；卢青（２０２０）认为，推进区域环境协同
治理，要完善法律建设，强化执法力度；健全有效沟通机制；
搭建利益分享机制，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其二，理论应用研
究。乔花云等（２０１７）从共生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京津冀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的模式选择；赵美欣（２０２１）提出整体性治理理
论视域下跨区域生态治理的路径；骆家林（２０２２）认为需要完
善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执法的合作协议，明确跨区域环境联
合执法的协调范围，同时对信息通报、线索和证据移送等跨
区域联合执法的保障机制进行完善。其三，实践案例研究。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
三角、大湾区等区域的环境跨区执法合作，以及以国家公园
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的跨区域环境执法。付励强等（２０１９）
认为，各自然保护地相互之间缺乏协同合作、联合执法，可通
过自然保护地区域性保护联盟建设，加强区域性生态环境保
护；苏红巧（２０２１）、丁姿（２０２１）等学者，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
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经验和不足进行研究，指出需在原有改革
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与公安部门的长效合作机制，加强央地
协同，提升县域治理能力，扩展跨区合作。陈雅如（２０２３）、何
思源（２０２１）等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治理和环境执法进行分
析，认为应探索跨行政区域联合执法模式，实现信息共享、规
划协调、行动同步，并建立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邓小
兵（２０１９）、马芳（２０２１）等，对祁连山国家公园跨区域执法的
研究认为，要解决好跨区域立法问题，以立法推动建立执法
机制，进一步整合跨区域地方行政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的执法职能，如构建跨区域执法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区域
多元执法机制、构建跨区域统一监管机制。

在国外，跨区域生态协同执法并非一个独立的命题，其
往往被置于整体性社会治理的研究之中。自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整体性治理被提出以来，国外学者根据社会实际对整
体性治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治理中合作
治理、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安德鲁·邓西尔（１９９０）提出了整
体性治理的概念，随后，佩里·希克斯（１９９７）提出了整体政
府理论核心的九大基本职能。克里斯多夫·波利特（２００３）
提出了整体性治理包括决策与执行两个方面。近年来，整整
体性治理被广泛地应用到各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治理
之中，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综上所述，近年来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执法的相关
研究已经成为行政管理、行政法、环境法等领域的研究热点。
国内学者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执法的已有研究除了特殊
的区域（京津冀、成渝地区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之外，主要侧
重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渭河流域、漓江流域等）
和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祁连山国家公园等）两个方面的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执法研究。这些研究对本项目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单
一，协同执法和协同治理难度小。此外，国内学者关于“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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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流”区域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环
境科学等角度展开，以法学视角的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

二、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的内涵
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是指，为了保护某个区域内的生

态环境，不同行政区划内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之间，以及环
境行政主管部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其他行政机构部门，
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进行的协同执法机构的组建、联合监
管、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活动总称。

环境具有较强的空间外延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往往
会形成以点带面影响。如，森林中某一处的火灾往往会快速
漫延至整个区域；一条河流上游受到污染，直接会影响到中
游和下游区域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决定了，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是局部区域能够独立地解决的。然而，
行政管理的区域分割和部门划分不利于“三江并流”区域的
生态环境保护，这为“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执法
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现实需要。

三、“三江并流”区域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构建的理论
依据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安德鲁·邓西尔在１９９０年的《整体性治理》一文中提出

了整体性治理的概念，致力于解决公共治理中的碎片化问
题。安德鲁·邓西尔指出整体性治理强调整体性，即“不能
孤立地看问题而应从整体出发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他还提
出公共治理中控制的重要性，以期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继安德鲁·邓西尔之后，佩里·希克斯１９９７年在其著作
《整体性治理：新的改革议程》中重新加以论证，认为，政府整
体性治理是解决由于过度强调分权和职能划分而产生的碎
片化治理问题的最佳方案。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决区域划
分和因行政分权而产生的行政效能低下和资源浪费提供了
思路。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执法机制是解决行政管理中“碎片
化”问题的重要措施。

（二）共生理论
共生理论由共生（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这一生物学的概念发展而

来。德国生物学家Ａｎｔｏｎｄｅ Ｂａｒｙ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提出了
共生的概念。之后，共生的概念在生物学界得到进一步的认
识，逐渐成为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２０世纪中叶以后，共
生的思想和概念不断地被应用于其他学科。环境共生的理
念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平共处为核心，追求人类在利
用自然谋求发展的前提是对生态环境的无伤害或者伤害最
小化，在此基础上追求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益最大化。

共生理论强调生态子系统间的“相互依存、合作互补、互
惠互利、共同进化、协同发展”，“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系统是
一个生态共同体，该共同体内的山、水、湖、林、草、沙、人、野
生生物等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相伴而生，这个
命运共同体不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划分而割裂。“三江并流”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机制的建立契合了共生理
论的核心内涵，“三江并流”区域良好的生态需要老“三江并
流”区域内五州市的协同合作，共生理论为“三江并流”区域
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执法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是在多个学科研究基础上形成与

发展起来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一个由子系统
组成的系统整体中，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各个子系统并不是
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需要整个系统中子系统的共同作
用，各个子系统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下呈现出系统稳定的
状态，这个稳定状态就是协同状态。在协同理论下，系统整
体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系统内各个子系统功能的发挥，整体不
是各个子系统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子系统协同合作，

共同发生作用，最后，产生“１＋１＞２”的“协同效应”。
“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系统是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这个

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不能因为人为的行政区划的划分
而被割裂。“三江并流”区域良好的生态系统的维持和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森林、水源、土壤、草地、野生动植
物等多个子系统功能的协同发展。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协同
执法机制的构建可以充分调动“三江并流”区域五州市生态
环境保护执法的积极性，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的效
率，产生“１＋１＞２”的行政执法效果。

四、国内外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典型案例及启示
（一）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跨区联合执法机制
位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的祁连山国家公园，总面积约

为５ ０２万平方公里，涉及８个自然保护地。为了加强对祁连
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保护和环境污染的预防，甘肃和
青海两省进行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协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
成效。

其一，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跨区联合执法机制。甘肃、青
海两省在２０１６年，签订了《甘青两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联合
保护管理章程》《甘青两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联合保护管理
协议》两份章程式的协议，在联合执法、污染防治、森林防火
等方面进行合作。２０２３年，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与甘肃省生态
环境厅签订《甘青两省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工作协
议》，建立联合执法协调会议机制；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开展
省级联合督导检查，推动常态化监管机制落实。此外，甘肃
省张掖市公安局、武威市公安局和青海省海北州公安局还共
同签署了《环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警务协作机制》，就
构建了跨越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跨区域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
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其二，加强联合执法检查。为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环
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甘肃和青海两省开展了联合
执法行动，重点执法区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区域内的旅游开
发、水电开发、砂石厂等，对违反法规项目建设、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依法严厉打击。此外，青海省还实施“绿盾”“昆
仑”等联合执法行动，通过联合执法、加强普法、加强监管措
施，全面巡查祁连山国家公园区域内的重点生态功能区、野
生动物分布区，实现全面监察。

（二）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的探索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海省西南部，涉及治多、曲麻莱、

玛多、杂多四县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长江、黄河、澜沧江
的发源地均在此区域，拥有“中华水塔”的美誉，是世界上大
江大河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是我国重要的淡水水源取水区
域。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多个县，为了解决生态环境执法中
的“各自为政”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内的政府部门进行
了多种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与尝试。

其一，构建“一园三区”统管格局。为了破解三江源国家
公园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行政机构部门职能交叉、标
准不一、分散执法等问题，青海省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整合设
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３个园区管委会，形成“一园
三区”统一管理格局。

其二，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跨省级区域的执法协作机
制。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新疆阿尔金山保护区管理局
等多个管理局共同签订了《青新藏五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保护协作备忘录》，制定了《青新藏五大自然保护区协作联盟
章程》，建立了跨省级区域的生态环境执法协作机制。同时，
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内的森林公安派出所与西藏昌都市公
安局鸟东派出所二级检查站，建立跨区域警务联防机制。

其三，建立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青海省公
安厅与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和草原局联合
印发了《关于建立生态环境资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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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工作机制》，并出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探索建立了三江源生态法庭，
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审判工作提供了便利。

（三）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统一执法模式
位于美国怀俄明州，部分位于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美国

黄石国家公园，开创了公园内生态环境保护统一执法模式。
为了加强该公园的生态环境的管理，美国成立了黄石国家公
园管理局，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内的唯一行政执法机构，美国
黄石国家公园所在的州政府没有行政执法权。于是，美国黄
石国家公园在行政执法与监管方面形成了单一主体执法的
模式。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据美国联邦法律、法规和行政
命令负责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对违
法行为下行行政处罚。单一的集中的执法主体，避免了联邦
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不同州政府之间因多头管理而产生的执
法效率低下的难题，保障了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跨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执法效率。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是黄石国家公园的行政
执法人员，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如出现
危及公民生命安全或有国家公园巡护员在场确认的严重犯
罪时，委托其他有执法权的机关作为特别警察参与执法活
动。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行政执法中建立了巡护员制度。
巡护员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破坏预
防、游客救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启示
通过上以国内外典型的案例，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跨

区执法协作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成效显著。其一，生态
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江源国家
公园和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都建立了统一的管理和执法机构，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跨区执法。
其二，生态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机制打破了行政区划。无
论是国内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是国外的
黄石公园，生态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机制打破了行政区划
的限制。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机
制跨越了甘肃、青海两省，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涉及多个州。
其三，注重跨区执法合作机制。祁连山国家公园和三江源国
家公园均通过签订相关协议等方式建立了跨区域执法的合
作机制、并积极展开联合执法活动。其四，进行了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的尝试。三江源国家公园和美国黄石国
家公园都有相关的探索。

五、“三江并流”区域生态保护协同执法机制构建的建议
（一）组建执法机构：从分散执法到统一执法
“三江并流”区域涉及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丽江市、保山市、大理白族自治州５个州市的１１个县区，
因此，“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机制的构
建需要这五个州市的协同合作。在省级政府层面，云南省政
府可以为“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跨区执法协作机构
的组建提供政策支持，如发布《深化合作推进“三江并流”区
域生态保护行计划》等。大理、迪庆、怒江、丽江、保山五州市
政府签署“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联合声明或
者协议，如《五州市共同推进“三江并流”区域生态保护合作
协议》等，整合大理、迪庆、怒江、丽江、保山五州市１１个县区
的环境、国土、林草、水政等部门，设立“三江并流”区域综合
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整合１１个县区的森林公安局、国土、
林草、环境、工商、税务等执法机构，组建“三江并流”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统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职
权，以提升“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的效率，
避免多重执法。

（二）执法机制规范化：常态化执法和专项执法相结合
在组建统一执法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执法机制，

将常态化执法和专项执法相结合。加强“三江并流”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筑牢“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的第一道防线。常态化的执法包括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联合宣传、联合执法巡逻、联合监管等。由于“三江并
流”区域森林茂密，森林防火是执法监查的重中之重，可以在
森林防火期内开展森林防火的专项执法监查。此外，“三江
并流”区域野生生物的物种丰富，还可以开展野生生物保护
的专项执法。

（三）实现信息共享：建立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
在信息化、数智化时代，信息、数据是重要的资源，甚至

已经成为新兴的生产要素。大理、迪庆、怒江、丽江、保山五
州市探索建立“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信息共享机
制，可以解决“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执法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统一的数字化信息平台的建立，打破
区域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信息的共享，不仅可以提高“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效率，避免多头执法，降低执法成本；而且还可以提升
“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透明度，杜绝违法行政
执法行为的发生。同时，还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向社
会通报和公开“三江并流”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及处
理结果，一方面可以使社会公众对“三江并流”区域内的生态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另一方面，还可以对社会
公众产生警示作用。

（四）执法与司法协同：探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由于破坏生态环境或者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触犯行政

法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同时，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因
此，为了提升打击“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活
动的办案效率，可以探索“三江并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中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在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中，
注重证据的搜集和保存，提升行政执法部门及其人员在执法
过程中取证规范性，提高证据的可采性，探索建立“三江并
流”区域生态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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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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